
天河区柯木塱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二期广建地块复建安置集体物业商务楼工程建设招标代理服务
招标公告

招标单位：广州市天河区凤凰街柯木塱股份合作经济联社 

招标代理单位：广东新诚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日        期:  2026 年1月

天河区柯木塱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二期广建地块复建安置集体物业商务楼工程建设招标代理服务招标公告

       广州市天河区凤凰街柯木塱股份合作经济联社现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选择天河区柯木塱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二期广建地块复建安置集体物业商务楼工程建设招标代理服务的招标代理机构，欢迎符合条件的招标代理机构参加投标，为本项目提供服务，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工程名称：天河区柯木塱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二期广建地块复建安置集体物业商务楼工程建设招标代理服务

二、招标单位：广州市天河区凤凰街柯木塱股份合作经济联社
联系人：涂先生      联系电话：020-87026683
招标代理机构：广东新诚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工      联系电话：020-32149918
招标监督机构：广州市柯木塱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投诉电话：020-87039160
三、项目概况：本项目规划建设面积:地上十九层建筑面积约为45993.99㎡，地下两层建筑面积约为15663㎡，总建筑面积约为61656.99㎡。最终以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审批面积数据为准。
规划用地文件：/。

项目批准文件：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2510-440106-04-01-224787）。
四、资金来源：村自筹资金。
五、工程地点：广州市天河区柯木塱广汕公路南侧。
六、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七、标段划分及招标内容、规模和招标代理费控制价：

1、本工程划分为1个标段。

2、招标内容：按照招标人需求，为本项目的施工、监理、造价、检测项目依法组织招标代理服务，包括编制招标工作方案、招标公告、招标文件，招标全过程备案手续，协助招标控制价备案，依法完成招标公告发布，依法组织接受报名及接收申请资料，接受投标单位报名；组织招标文件（含技术资料、图纸、答疑文件等）的发放、踏勘现场、组织答疑会及整理答疑纪要文件，依法组织抽取专家评委和开标、评标工作，依法办理、发放中标通知书，编制、整理招标全过程资料，装订成册移交招标单位归档等招标相关系列工作。
八、招标代理费控制价：450882.39元。
九、招标代理服务期：确定招标代理机构之日起，至移交档案资料之日止。

十、投标人合格条件：

1、投标人参加投标的意思表达清楚，投标人代表被授权有效。

2、投标人均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持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按国家法律经营。

3、在广州市住建行业信用管理平台（http://qyk.gzcc.gov.cn/login）建立企业信用档案。

4、没有被纳入“信用中国”失信“黑名单”。

5、投标人拟委派的项目负责人须具备建筑工程类中级（或以上）职称。
6、投标人已按照附件一的内容签署盖章的投标申请人声明。

7、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十一、资格审查方式：本项目采用资格后审方式。
十二、招标文件的获取：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月12 日(上午10：00～12：00，下午14：00～16:00)节假日除外。在广东新诚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市增城区新城大道400号增城低碳总部园新城创业中心15号楼1202）持单位介绍信原件或授权委托书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原件备查），同《投标登记申请表》（二份）购买招标文件等资料。

招标文件费500元/套，由招标代理单位收取（售后不退）

如报名参加投标的申请人数量过少不足以形成充分竞争时，招标人在确认正式投标人之前，可以发出补充公告，适当延长报名时间。
十三、满足资格审查合格条件的投标人不足3名或经评审有效的投标单位不足3名时为招标失败。招标人分析招标失败原因，修正招标方案，报有关管理部门核准后，重新组织招标。
评标时只对通过资格审查的投标人进行下一阶段的评审。

十四、招标人因两次或多次招标失败，需申请改变招标方式或不招标的，应按《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办法》（省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2003.4.2）的第四十条规定执行。

十五、潜在投标人或利害关系人对本招标公告及招标文件内容异议的，向招标人书面提出。

十六、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广东新诚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网站上发布。

异议受理部门：广州市天河区凤凰街柯木塱股份合作经济联社
异议受理电话：020-87026683 
地        址：广州市天河区凤凰街柯木塱榄元新街12号

招标单位：广州市天河区凤凰街柯木塱股份合作经济联社
       招标代理机构：广东新诚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1月7日

附件一：

投标申请人声明

本招标项目招标人及招标代理机构：

本公司就参加                        投标工作，作出郑重声明：

本公司同时承诺：

1、申请人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的状态；
2、申请人没有处于被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取消投标资格的处罚期内；
3、申请人没有处于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的状态；
本公司违反上述保证，或本声明陈述与事实不符，经查实，本公司愿意接受公开通报，承担由此带来的法律后果，并自愿停止参加广州市行政辖区内的招标投标活动三个月。

特此声明

声明企业(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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